




德环审〔2017〕30号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关于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新型高活性干酵母产业化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你公司来经修改完善后的《年产6000吨新型高活性干酵母产业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已收悉，根据验收组意见和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陇川县景罕镇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高活性干酵母项目厂区内，新增原云南德宏英茂糖业有限公司景罕糖厂酒精车间用地3699.97m2；项目在新增用地上建设糖蜜罐和干燥车间，其余设备在原厂址范围内的车间中增加。项目实际建成1座干燥车间，内设2套干燥系统；新增3个糖蜜罐（原设计新增1个）、1套过滤设备，新增1套干燥塔（原设计新增2套）和1台热风炉等其他配套设施；实现新增年产6000吨干酵母；副产品为有机肥，年生产规模为0.5万吨。项目总投资8408.6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7万元，占总投资的1.63%；实际总投资8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48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2.99%。
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验收监测情况
（一）大气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1、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该项目依托原有项目的2台35t/h循环流化床锅炉，燃料为原煤和原有项目IC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新增1台沼气热风炉，其产生的废气依托原有项目的水膜除尘器进行处理。
2、根据项目验收监测结果，2台35t/h循环流化床锅炉监测期间的外排烟气中：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为6.34~9.42mg/N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为106~114mg/Nm3，均能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二类区Ⅱ时段标准限值，即：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200mg/N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900mg/Nm3；也能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1在用锅炉标准限值，即：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80mg/N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400mg/Nm3，汞及其化合物0.05mg/N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102~110 mg/Nm3、排放速率5.78~7.20kg/h，均能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二级标准，即：氮氧化物排放浓度240 mg/Nm3、排放速率31kg/h；也能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1在用锅炉标准限值，即：氮氧化物排放浓度400 mg/Nm3。
3、根据项目验收监测结果，项目热风炉监测期间的外排烟气中：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为13.2~16.8mg/Nm3，能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2中的干燥炉窑二级标准，即：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200mg/N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11~12mg/Nm3、排放速率0.329~0.402kg/h，能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二级标准，即：氮氧化物排放浓度240mg/Nm3、排放速率3.58kg/h；硫化氢排放速率为0.0725~0.0805kg/h、氨排放速率为0.0415~0.0712kg/h，能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有组织排放表2相应标准，即：硫化氢1.14kg/h、氨17.6kg/h。
4、根据项目验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废气无组织排放中颗粒物（TSP）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216 mg/Nm3、臭气排放浓度最大值为18、氨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074mg/Nm3、硫化氢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005mg/Nm3，均能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即：周界外颗粒物浓度≤1.0mg/m3；以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无组织排放二级新建标准，即：臭气浓度20（无量纲）、氨排放浓度1.5mg/Nm3、硫化氢排放浓度0.06mg/Nm3。
5、根据项目验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项目周边最近的敏感点鱼塘寨散户、姐冒村环境保护目标所测的颗粒物日均浓度、氨和硫化氢最大小时浓度值3项污染因子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即：颗粒物（TSP）日均值0.30mg/Nm3；以及达到参照执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的居住区大气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限值，即：氨0.20 mg/Nm3、硫化氢0.01 mg/Nm3。
（二）水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1、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项目已完善雨污分流系统，产生的生产和生活污水排入原有项目建成的污水处理站内进行处理。
2、根据项目验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对项目厂区污水总排污口的监测结果，项目污水外排水质能够达到《酵母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2-2010）表2中直接排放的标准。
（三）声环境监测结果
1、根据项目验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2、根据项目验收监测结果，监测期间项目周边最近的敏感点鱼塘寨散户、姐冒村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2类标准。
（四）固废处理调查结果
根据现场检查和查阅相关资料，项目产生的锅炉煤渣外售至水泥厂；酵母尾粉回收后输至总部作为原料使用；分离废渣浓缩渣、分离糖渣、冲灰水沉淀池污泥、污水处理站污泥回用于项目有机肥生产车间制肥；废弃包装材料外售回收单位；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理。
（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和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废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总量为：废气排放总量47268.3万Nm3/a、烟（粉）尘排放总量4.226t/a、SO2排放总量14.658t/a、氮氧化物排放总量13.53t/a、汞及其化合物排放量0.000538t/a，其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均未超出环评批复的排放总量SO2(二氧化硫)100.25t/a，NOx(氮氧化物)60.58t/a范围要求。
（六）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和查阅相关资料，该项目已按设计要求建设了危化品存放设施，制定了相关生产管理规程、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措施，并按相关的安全生产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应急救援的要求，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同时报环保部门备案（备案登记表，备案证号：5331240043）。
（七）公众意见调查结论
根据项目公众意见调查结论，公众均认同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周围环境状况和当地经济发展，公众提出希望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继续加强环保建设，保护周围环境。
（八）环保设施运行及维护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该项目环保设施均已实施，各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专人负责运行和管理维护，并运转正常，污染治理满足环保要求。
（九）项目新增内容调查结论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该项目新增2个糖蜜储存罐已按规范建于项目糖蜜储罐区，设有围堰拦挡并形成了足够容积的防糖蜜泄漏收集池，可防止糖蜜泄漏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鉴于该项目新增的2个糖蜜储存罐仅增加糖蜜储存能力，对项目的原有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产品方案以及产排污情况等不会造成改变，同意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验收结论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新型高活性干酵母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基本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符合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能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对于项目新增的2个糖蜜储存罐，验收监测单位对新增内容进行了环境影响分析，给出了同意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结论，结合验收组意见，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下一步需完善的内容
（一）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加强对职工的环保宣传和教育。完善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制度，定期检查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和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二）进一步强化厂区的环境整治，加大环保投入，采取有效的措施减缓项目运营期恶臭、粉尘和噪声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
（三）进一步加强项目厂区各风险源的防控，对岗位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定期与不定期的进行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请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9月29日


   发：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7年9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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